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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为 426,190,96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5.70 元/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为 1,289,650,962 股。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

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3、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股票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华能能交、南京华能承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上市交易；如其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则其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之

日和其与新能泰山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

日中的较晚日前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

送的股份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因本次交

易所获得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此外，华能能交承诺，自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

易，也不由新能泰山回购该等股份。如前述股份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

事项增持的，增持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世纪城集团承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如其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则其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12 个月之日和其与新

能泰山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

日前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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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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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暂停

转让其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

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本报告书所述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

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已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

对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5、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时，除本报告书内容以及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请仔细阅读《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

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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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吴永钢              司增勤                胡成钢 

                                                        

谭泽平               初  军               任宝玺 

                                                        

李玉明               刘庆林               王凤荣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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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上市公司、新能泰

山、公司 
指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集团 指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南京华能 指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能交 指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世纪城集团 指 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 

宁华物产 指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宁华世纪 指 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指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江苏

省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钢铁交易数码港1号楼内

的 159 套办公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交易对方 指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购

买资产 
指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宁华世纪置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标的公司 指 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组 
指 

新能泰山拟通过发行股份向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南

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

限公司 100%股权和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并向不

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本报告、本报告书、本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 
指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 

审计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所选定的基准

日，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选定的基准

日，即 2016 年 4 月 30 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新能泰山名下之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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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最近两年 指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公司章程》 指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新能泰山与宁华世纪、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

团就本次交易于 2016年 9月 20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能泰山与宁华物产、南

京华能、华能能交就本次交易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签署

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能泰山

与南京华能就本次交易于 2016年 9月 20日签署的附条

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新能泰山与宁华世纪、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

团就本次交易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新能泰山与

宁华物产、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就本次交易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就本次交易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 
指 

新能泰山与宁华世纪、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

团就本次交易于 2017年 4月 19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新能泰山

与宁华物产、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就本次交易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就本次交

易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 
指 

新能泰山与宁华世纪、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

团就本次交易于 2017年 4月 27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新能泰山

与宁华物产、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就本次交易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三）》、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就本次交

易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四）》 
指 

新能泰山与宁华世纪、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

团就本次交易于 2017年 5月 18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四）》、新能泰山

与宁华物产、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就本次交易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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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8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四）》、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就本次交

易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四）》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于 2016

年12月16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新能泰山与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股东大会 指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深交

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 指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律师、国枫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标的资产审计机构、会计师、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评估师、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验资机

构、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所涉数据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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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及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2）募集配套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能泰山拟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

宁华世纪 40%、30%和 30%股权（合计 100%股权），向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发行

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宁华物产 74.59%和 25.41%股权（合计 100%股权），向南

京华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本次重组完成后，新能泰山将持有宁华世纪和宁华物产 100%股权以及南京

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2、募集配套资金 

新能泰山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该等交易

价格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以现金增资入股标

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且不超过 99,589.20 万元。 

二、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华

能能交、南京华能、世纪城集团。 

2、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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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3、标的资产及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宁华世纪 100%股权、宁华物产 100%股权及南京市燕

江路 201 号房产。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4 月 30 日。根据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6]第 1205 号、中联评报字[2016]第 1206 号、中联评报字[2016]第 1207 号评

估报告，本次评估，对股权类资产（宁华世纪和宁华物产 100%股权）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对非股权类

资产（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用市场法

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标的资产评估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评估增值率 

宁华世纪 100%股权 39,552.97 167,491.76 127,938.79 323.46% 

宁华物产 100%股权 18,418.02 58,263.10 39,845.08 216.34% 

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8,371.81 17,173.99 8,802.18 105.14% 

合计 66,342.80 242,928.85 176,586.05 266.17% 

4、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21 日。 

（2）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21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60 个、120 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及交易均价的 90%如下所示： 

单位：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 前 120 个交易日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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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5 7.2106 8.4459 

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90% 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90% 前 120 个交易日均价*90% 

5.70 6.49 7.61 

根据公司近年的实际经营情况，结合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的比较，并考虑

公司近年来的股价走势，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为 5.70 元/股，不低于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即 5.70 元/股。从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如公司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

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根据前述标的资产的评估值，按照前述发行价格 5.70 元/股计算，发行股份

的数量为 42,619.0962 万股。本次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所获股份数（万股） 

1 华能能交 11,412.6636 

2 南京华能 22,391.0769  

3 世纪城集团 8,815.3557 

合计 42,619.0962 

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数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以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 

6、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华能能交就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

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

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

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新能泰山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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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本次认购的

全部新能泰山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

事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2、自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在本

次交易前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也不由新能

泰山回购该等股份。如前述股份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增

持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3、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

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南京华能就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

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

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

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新能泰山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本次认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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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新能泰山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

事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

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世纪城集团就股份的锁定期承诺如下：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12 个

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

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12 个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

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

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

事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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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以及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7、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二）募集配套资金 

1、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自营账户）、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公司将在取得核准批文后，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 

3、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5.70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市场询价的结

果确定。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99,589.2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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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发行股份数预计不超过 174,717,894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1.93%。 

本次发行完成前，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

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做出调整，发行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4、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该次发行完成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配

套资金认购方由于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分别遵守

上述承诺。 

若该限售期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

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863,460,000 股，按照本次交易方案，预计公

司本次将发行普通股 426,190,962 股用于购买资产，同时拟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

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9,589.20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74,717,894 股。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含配套募集资金 含配套募集资金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华能能交 160,087,812 18.54% 274,214,448 21.26% 274,214,448 18.73% 

南京华能 - - 223,910,769 17.36% 223,910,769 15.29% 

两者小计 160,087,812 18.54% 498,125,217 38.62% 498,125,217 34.02% 

世纪城集团 - - 88,153,557 6.84% 88,153,557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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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 703,372,188 81.46% 703,372,188 54.54% 703,372,188 48.03% 

配套融资  -  -  - - 174,717,894 11.93% 

合计 863,460,000 100.00% 1,289,650,962 100.00% 1,464,368,856 100.00% 

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5.70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按照发行底价

5.70 元/股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按照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上限和发行底价测算，控股股东华

能能交直接持有本公司 18.73%股份，通过南京华能控制本公司 15.29%股份，合

计控制本公司 34.02%股份，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集团仍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7 年 9 月 28

日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74,214,448 21.260% 

2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23,910,769 17.360% 

3 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 88,153,557 6.840% 

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2,774,621 0.990% 

5 张秀东 9,921,001 0.770% 

6 陈典英 6,172,990 0.480% 

7 林凤钗 5,981,841 0.460%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5,525,680 0.430%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4,958,430 0.380% 

10 王啸宇 4,505,400 0.350% 

 合计 636,118,737 49.32% 

（二）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经审计的备考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

据（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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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后 交易前 增长率 

总资产 886,120.93 535,460.66 65.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0,918.37 87,743.19 72.00% 

资产负债率 79.31% 77.56% - 

营业收入 263,641.43 248,580.25 6.06% 

利润总额 -3,436.04 -691.58 -39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68.45 -6,670.57 -37.45% 

每股收益（元/股） -0.0711 -0.0773 8.02%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以及按本次交易完成后架构编制的上市公司备考审

计报告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及股东权益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资产合计 535,460.66 886,120.93  350,660.27 65.49% 

负债合计 415,327.92 702,813.01  287,485.09 69.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7,743.19 150,918.37  63,175.18  72.00%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新能泰山 2016 年

12月31日的总资产规模将从535,460.66万元上升到886,120.93万元，增长65.49%。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由本次交易前的 87,743.19 万元上升至 150,918.37

万元，增幅为 72.00%。 

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以及按本次交易完成后架构编制的上市公司备考审

计报告的合并利润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 2016 年度盈利能力对比如下

所示： 

单位：万元 

2016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248,580.25 263,641.43  15,061.18  6.06% 

利润总额 -691.58 -3,436.04  -2,744.46  39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70.57 -9,168.45  -2,497.88  37.45% 

标的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目前有多个项目处于在建状态，未来具

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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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得到改善。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未发生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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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与批准 

1、2016 年 9 月 12 日，华能能交召开总经理办公会，批准了将其所持宁华

世纪 30%股权、宁华物产 25.41%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 

2、2016 年 9 月 14 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3、2016 年 9 月 19 日，南京华能召开了股东大会，同意将其所持宁华世纪

40%的股权、宁华物产 74.59%的股权以及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转让给新能

泰山。 

4、2016 年 9 月 19 日，世纪城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其所持宁华世纪

30%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 

5、2016 年 9 月 19 日，宁华世纪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南京华能、华能

能交、世纪城集团将其合计持有的宁华世纪 100%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 

6、2016 年 9 月 19 日，宁华物产召开了股东会，审议通过南京华能、华能

能交将其合计持有的宁华物产 100%股权转让给新能泰山。 

7、2016 年 9 月 20 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6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对本次评估报告的备案。 

9、2016 年 12 月 16 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10、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产权[2017]38 号”《关于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同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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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7 年 1 月 23 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资产重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且批准豁免华能能交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 

12、2017 年 4 月 19 日，新能泰山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

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同意

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13、2017 年 4 月 27 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等与本

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同意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

整方案。 

14、2017 年 5 月 18 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的议案》、《关于

批准本次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相关的议案，同意调整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同意中联评估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的补充评估。  

15、2017 年 5 月 26 日，新能泰山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

案，同意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16、2017 年 6 月 8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

件通过，并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证监许可[2017]1324

号）。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资产过户情况  

（1）宁华世纪 100%股权 

2017 年 8 月 23 日，南京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宁华世纪的股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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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7283533786），南

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合计持有的宁华世纪 100%股权已过户至新能泰

山名下，新能泰山持有宁华世纪 100%股权，宁华世纪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2）宁华物产 100%股权 

2017 年 8 月 25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宁华物产的股权变更，并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249703668L），南京华

能、华能能交合计持有的宁华物产 100%股权已过户至新能泰山名下，新能泰山

持有宁华物产 100%股权，宁华物产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3）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钢铁交易数码港 1

号楼内，共计 159 套房产，建筑面积合计 10,858.92 平方米。 

根据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中的全部 159 套房产已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2、验资情况  

2017 年 9 月 2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新能泰山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7]第 1-0014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止，新能泰山变更后的累计注

册 资 本 实 收 金 额 为 人 民 币 1,289,650,962.00 元 ， 实 收 股 本 为 人 民 币

1,289,650,962.00 元。 

3、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17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其已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公司股东名册。 

（三）过渡期损益情况 

1、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过渡期内，宁华世纪如实现盈利或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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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新能泰山享有；如宁华世纪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

导致净资产减少，则亏损金额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按照截至《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其分别持有的宁华世纪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承担。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224629

号”《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与“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24436 号”《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止）》，过渡

期内，宁华世纪的净资产共减少 22,789,380.41 元，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南京

华能、华能能交、世纪城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向新能泰山指定的账户分别支付

9,115,752.16 元、6,836,814.12 元、6,836,814.12 元。南京华能、华能能交、世纪

城集团已经于 2017 年 10 月向上市公司足额支付前述款项。 

2、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过渡期内，宁华物产如实现盈利或因其

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新能泰山享有；如宁华物产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

导致净资产减少，则亏损金额南京华能、华能能交按照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签署日其分别持有的宁华物产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承担。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224856

号”《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4 月模拟审计报

告（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23113

号”《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模拟审计报告（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与“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24435 号”《南京宁

华物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1-7 月审计报告》，过渡期内，宁华物产的净资产共减少

19,069,065.36 元，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南京华能、华能能交应以现金方式向新

能泰山指定的账户分别支付 14,223,615.85 元、4,845,449.51 元。南京华能、华能

能交已经于 2017 年 10 月向上市公司足额支付前述款项。 

3、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过渡期内，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在

过渡期间产生的利润由新能泰山享有，产生的亏损由南京华能承担。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224630

号”《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201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4 月模拟审计报告（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信会师报字[2017]ZB23115 号”《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2015 年度、2016 年度模拟审计报告（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与“信会师报字[2017]ZB24437 号”《南

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燕江路 201 号房产 2017 年 1-7 月

模拟审计报告（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止）》，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利润为 433,192.12 元，应由新能泰山享有。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后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后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变更情况如下： 

2017 年 8 月 1 日，宁华世纪股东作出决定，任命谭泽平、王婷婷、施慧、

江涛为董事，任命展航为监事； 

2017 年 8 月 1 日，宁华物产股东作出决定，任命谭泽平、孙谷、王婷婷、

施慧为董事，任命展航为监事。 

上述宁华世纪、宁华物产的董事、监事的变更事项已分别在南京市鼓楼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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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督管理局与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备案手续。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16年 9月 20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签署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四）》，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于 2017年 4月 19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且协议各方已经或正在依照相关约定

履行协议，无违反上述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就避免同业竞争、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规范

关联交易等事项做出了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涉及房地产业务

之专项自查报告》中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照

相关的承诺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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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1、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4,717,894 股新股募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资金，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

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2、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

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等事宜。 

3、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

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交易协议及各项承诺，

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前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南京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出具的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结论性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目前，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上市公司已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发行 426,190,96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相关

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本次重组实施过程

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

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上市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尚需办理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尚需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注册资本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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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公司章程备案等事宜；尚需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募集配套资金，但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综上，后续事项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和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公司聘请了国枫律师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结论性意见如下： 

“1、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

条件已经满足，本次重组已具备实施条件； 

2、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

册资本的验资、发行新股的证券预登记（登记）手续，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及结

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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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426,190,962 股，2017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确认其已于 2017年 9月 29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

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股东名册。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根

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股价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新增股份锁定期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及本次

发行的基本情况”之“二、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情况”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6、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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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南京证券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独立财务顾问

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

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结合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当年和

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4、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5、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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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华能能

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324 号）；  

2、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不

动产权证书》；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7]第 1-00148 号）；  

4、南京证券出具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5、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7、新能泰山《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其他经核准的本次重组申请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8 号 

联系电话 025-83367888 

传真 025-833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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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 常乐、孙转坤 

其他经办人员 杨雨樵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利国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 010-88004488 

传真 010-66090016 

经办律师 杜莉莉、郭昕 

（三）上市公司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咏华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联系电话 010-82800836 

传真 010-82800107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进、马立成 

（四）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层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 段奇、辛庆辉 

（五）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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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胡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联系电话 010-88000066、010-8800000 

传真 010-88000006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吴晓光、于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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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常  乐                 孙转坤 

 

 

 

 

法定代表人：                       

                       步国旬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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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新增股份上

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杜莉莉 

 

 

                                                              

                                                 郭  昕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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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确认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本审计机

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引用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段奇          辛庆辉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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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审计、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

发行人在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本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所引用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进         马立成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胡咏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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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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